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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 湖 縣 統 計 通 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年 9 月 

澎湖縣 107 年家庭收支概況 

一、家庭所得 

依據行政院主總處每年辦理之家庭收支調查結果資料顯示，本

縣 107 年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為 95 萬 9,761 元，較 106 年的 85 萬

7,821 元，增加 10 萬 1,940 元或成長 11.88 %，主要係因受僱人員

報酬、產業主所得及財產所得收入均明顯增加，增加幅度分別為

15.34%、48.37%及 53.65%之多。由於本縣分配樣本數僅 200 戶，

樣本數較少，調查資料易受極端值影響，波動幅度較大。 

由家庭所得來源型態分配觀察，以受僱人員報酬 47 萬 8,381

元占49.84%最多，其次依序為經常移轉收入26萬67元占27.10%，

產業主所得 15 萬 5,743 元占 16.23%，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 4萬

7,053 元占 4.90%，財產所得收入 1 萬 8,435 元占 1.92%，雜項收

入僅 82 元占 0.01%為最少。（參考圖 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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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、澎湖縣107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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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家庭消費 

本縣 107 年平均每戶消費支出 54 萬 1,139 元，較 106 年的 50

萬 3,857 元，增加 3萬 7,282 元或成長 7.4%。 

若按家庭消費結構來看，本縣 107 年消費支出總額用於住宅服

務、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 11 萬 5,177 元占 21.28%最多，其次依序

為醫療保健11萬 3,397元占20.96%，食品及非酒精飲料8萬4,986

元占 15.70%，餐廳及旅館 5萬 634 元占 9.36%，交通 4萬 633 元占

7.51%，什項消費 2 萬 6,730 元占 4.94%，休閒與文化 2 萬 4,041

元占 4.44%，通訊 2 萬 2,070 元占 4.08%，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 1

萬 9,468 元占 3.60%，教育 1 萬 9,119 元占 3.53%，家具設備及家

務維護1萬 3,625元占 2.52%，菸酒及檳榔僅1萬 1,259元占 2.08%

為最少。（參考圖 2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、可支配所得 

本縣 107 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79 萬 2,436 元，較 106 年

的 72 萬 4,107 元，增加 6萬 8,329 元或成長 9.44 %。平均每戶家

庭儲蓄 25 萬 1,297 元，較 106 年的 22 萬 250 元，增加 3萬 1,047

元或成長 14.10 %。本縣可支配所得僅達臺灣地區平均值 103 萬

6,304 元的 76.47%，屬平均數以下縣市之一。（參考圖 3、圖 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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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、澎湖縣107年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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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由於縣市別樣本數有限，應用時需考量抽樣誤差(一般統計上係

採平均數±1.96 個標準差為信賴區間)，若據以作縣市排名，不

具嚴謹統計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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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、澎湖縣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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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 、臺灣地區107年各縣市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

台灣地區平均值103萬6千元


